
 

立法由粗放到精细离不开
专业能力建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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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财新网】（专栏作家 田成有）“小智治事、中智治人、大智立法。”

十八大以来，形势越来越明确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，推进

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必须坚持立法先行，必须发挥立法的引

领和推动作用，必须提高立法的质量。 

一、为什么立法必须要有专业能力？ 

立法作为一项兼具政治性与法律性、专业性与综合性、理论性与实践

性的复杂工作，需要专业能力作为支撑。卢梭曾这样说过“要为人类制订

法律，简直是需要神明。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。”

立法者既是制定规则、规范的法律专业者，同时也是做决策、决定的政治

行动者。转型期的中国，到底哪些问题需要由法律规范调整？哪些问题应

当及时进行立法回应？不仅需要具备充分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，还必须

具有深厚的法律知识和熟练的立法技能。 

在改革开放之初，立法的主要任务是解决“无法可依”问题，填补缺

漏，搭建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，因而，这一时期的立法模式是“目标导向

型”，所谓“成熟一个，制定一个”，这种立法模式下，“宜粗不宜细”，

立法难免粗糙，有打架、矛盾、冲突的情形，质量还不算高。 

当法律体系建成之后，我们的立法任务应当从“建立”到“完善”转

化，即以“问题导向型”为抓手，迈向“回应型”的立法。在这一阶段，

由于社会各领域的精细化程度越来越深，社会生活更加注重细节、过程和

形式，各领域都得有规则、有标准、有章法，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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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手段，不能再以口号性、原则性、概括性的抽象条文做出规定。 

这一时期的立法，不是为立法而立法，不能搞观赏性立法，而要能解

决问题，而解决问题，必然对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，得有一批懂法律专

业的立法专家，得实现从粗放到精细的工作转变。 

某种意义上讲，专业决定着职业，学什么专业就该干什么样的事，专

业是指具有某种专业资格的内行、专家、专业人士、专门职业者，专业性

体现在立法工作者的专业法学知识、立法技术和立法工作经验上。 

为什么立法工作者的专业知识很重要？因为唯有专业，才能提供一个

基本的客观标准，一方面，可以按照这种专业标准，有针对性地对立法工

作者进行选任，从而实现人员的合理配置；另一方面，专业知识被尊崇，

有助于排除一些不合理的、非理性因素的人为干预，确保法治大厦的建构

是交由那些懂行的人做出来的，由此可以相信或放心法治产品的质量是牢

固的、安稳的。 

为什么专业能力很重要？还在于法律是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，人的理

性是否能够客观、准确地发现社会规律并做出规制，必须要有专业眼光，

专业判断，只有专业，才能看到问题，破解问题，才能确保制定出来的法

律在最大程度上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。此外，专业能力还关系到科学立法。

所谓科学立法，就是要反对那种用过往经验、主观意志、个人臆断来代替

对规律的把握，最大限度地排除非理性因素影响，运用专业的、理性的立

法知识和技术能保障法律的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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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法治建设搞了这么多年，需要有全新的观念和改革。在传统认知

思维中，法律职业似乎只是法官和律师，很少把立法工作者纳入到法律职

业之中，对立法工作者的专业素养要求不高，由于没有准入门槛，似乎任

何人都可以立法，由于对政治站位或政治高度的过多强调，掩盖或冲淡了

对立法工作者专业能力的要求。事实上也是如此，设区的市一级地方立法

权放开后，很多没有法律专业背景的人就摸不着头绪，开展地方立法工作，

显得非常吃力、困难。 

现代法治社会，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，立法机关的成员结构正在趋

向于民主化与专业化的有机统一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

制度，行使立法权的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，人大代表来自社会

各阶层，代表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，体现着必要的民主、民意。因而，

我们可以说，广泛性、先进性而非专业性，是代表的主要特质，事实上很

多代表的学历、职业都与法律“无关”，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成为

立法专才。再从具体的操作层面看，立法需要投入时间，投入精力，需要

进行经常性的民意调查和利益协调，绝大部分人大代表、委员都是兼职，

即便有法律专业知识背景，他们也不能全身心投入立法。 

那么，法律、法规到底是谁立出来的呢？ 

在我国具体的立法过程中，很多立法项目、立法任务，是由人大代表

组成的人大常委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完成的，具体说来，是由每个专门委员

会内部的法规处、办公室来完成的，这些同志有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共同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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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，即便是非法律专业，由于长期从事立法工作，经验也比较丰富，已经

成长为立法方面的专家。 

因而，我们要看到一种真相，推动人大立法工作正常运转，推动专各

专门委员会立法项目顺利完成的，是各处室具体负责操刀的立法工作人员，

他们虽然不是全国人大代表，不是法律、法规表决、通过的关键决定人，

但他们知法、懂法，很多人都毕业于正规的法律院校，有的还通过国家法

律资格考试，他们有丰富的立法经验，某种意义上讲，他们承担着代表、

委员们的助理或秘书工作，他们在立法舞台的幕后默默工作，扮演着“实

际的立法职能行使者”或“隐形的立法决策者”角色，因为有他们的专业

保障、能力保障，才确保了一部部法规的顺利出台，才让我们看到了法规

通过后的样子或质量。 

二、新时代立法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是个什么能力？ 

（一）发现能力。“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。他不是

在创造法律，不是在发明法律，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”。可以说，法律不

是被“立”出来的，而是被“发现”的，法律是被“立法工作者”认识到

的法律，是立法工作者概括、提升、归纳到了的规律，立法工作者者应当

有双慧眼，发现问题，发现矛盾，发现特色，学会杜绝主观立法、经验立

法、闭门立法。 

（二）起草能力。立法工作者好比画家在一张白纸上构图，它不仅要

思考画什么，内容如何设计安排？还要考虑形式上如何协调，具有什么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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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或特色？起草过程就是起草者画画的塑造过程、打磨过程，要从大量纷

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科学地有效地抽象出应由法律调整的内容，立法工作

者的谋篇布局，结构安排、文字表达能力极为考究。 

（三）决策能力。立法过程中，能否有主见坚持自己的主张，是否在

要害的地方敢于拍板，是否在矛盾争议的地方稳准狠地下一刀，都在考验

立法工作者的决策能力，既不能先入为主地把某种短见、偏见、好恶带入，

更重要的是，永远有理性的认识、科学的分析、专业的判断，有敢于决策、

决断的能力。 

（四）协调能力。多元社会中，立法是各种观点、意见的各自表达，

交锋、博弈难免，要通过各种平等协商，包容尊重，妥善处理各种关系，

立法工作者要具备统筹布局、整合分歧、凝聚共识、沟通反馈的能力。 

（五）说理能力。法律最主要的特征不是强制，而是说理。立法过程

重在说理，立法工作者要有能力把立法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合法性、科学

性、合理性、实效性讲清楚，说明白。 

（六）审议能力。审议是立法程序的核心环节，审议承担着“质量检

验”的作用，审议不能走程序，玩形式，只会说好话，法规质量要高，一

定要在审议环节睁大眼睛，“审”出问题来。只有经过意见的交锋争辩、

观点的沟通博弈，才能体现立法工作者的真正水平，才能为法律文本赋予

良法的品质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4954


